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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商学院 
 

院发〔2024〕47号                            

 

 

关于印发《山东工商学院 

学生资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部）、机关各单位： 

《山东工商学院学生资助管理办法》已经研究通过，现予以

公布，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山东工商学院 

                              2024 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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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商学院学生资助管理办法 

 

第一条 政策依据。为激励学生爱国励志、刻苦学习，顺利完

成学业，根据《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鲁教财发

〔2019〕1 号）、《山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鲁财科教

〔2022〕17 号）、《山东省学生资助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办法》

（鲁教财函〔2022〕87 号）、《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教财〔2018〕12号）、《山东工商学院章程（2021年核

准）》(院发〔2022〕26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资助对象。本办法规定的各项资助政策，适用于我校注

册学籍的在读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 

第三条 组织机构。学校成立由校长任组长，分管学生工作的

副校长任副组长，党委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处、科研处、财务处

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生资助

工作。办公室设在党委学生工作部，具体负责学生资助工作。 

第四条 指标分配。上级资助项目由党委学生工作部根据上级

下达的奖助指标和学校预算，制定奖助标准和名额分配方案，报

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执行。 

第五条 经费来源。资助经费由上级拨付经费、学校事业经费

提取、社会捐助或个人捐助经费等组成。上级拨付经费不足的，

由学校事业经费予以补足。资助经费由财务处具体负责，分账核

算、专款专用。 

第六条 资金使用。学生资助经费使用范围：各类奖助学金、

勤工助学酬金、学费减免、特殊困难补助、资助育人活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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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保险及其他支出等。资金使用参照各资助类别具体实施细则

（见附件）和相关文件执行。党委学生工作部可根据上级文件对

具体评审细则进行动态调整。 

第七条 资助体系。学校建立和完善“奖、助、贷、勤、补、免+

绿色通道”多元混合学生资助体系。资助项目、资助对象及标准如

下： 

（一）学校资助项目 

1.校长奖学金。用于奖励“山商骄傲——优秀学子”。每生

每年 5000元。 

2.本科生学业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习优秀的全日制本科生。

分为一、二、三等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分别占在校生总数的 2%、

5%、8%、5%，其中每生每年一等奖学金 1200元、二等奖学金 1000

元、三等奖学金 800 元、单项奖学金 600 元。 

3.学校助学金。用于资助未获得上级资助项目的家庭经济困

难的全日制学生。每生每年 1000元。 

4.临时困难补助。用于资助遇到突发性、临时性、特殊性经

济困难的学生。每生每次不超过2000元，每年累计不超过2次。  

5.勤工助学。优先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临时岗工资

每小时不低于12元，原则上每周不超过8小时，每月不超过40小时；

固定岗工资不低于烟台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 

6.绿色通道。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新生。新生入学时，可

缓缴学费、住宿费，优先办理入学手续。 

7.研究生“三助一辅”。按照《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三助

一辅”工作管理办法》（院发〔2018〕127 号）执行。 

8.大学生学科竞赛创新奖学金。按照《山东工商学院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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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管理办法》（院发〔2021〕85号）执行。 

9.学生参加境外学术学习活动专项资助。按照《山东工商学

院研究生出国（境）学习管理暂行办法》（院发〔2019〕53 号）、

《山东工商学院学生出国类外语考试奖励办法（试行）》（院发

〔2020〕34号）、《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专项

奖励管理办法》（院发〔2022〕44 号）执行。 

10.大学生服务西部基层专项资助。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大

学生服务西部基层工作的意见》（院发〔2018〕62 号）执行。 

11.其他校内奖助学金。学校批准的其他奖助学金项目。 

（二）上级常设资助项目 

1.本科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科生。

每生每年 8000元。 

2.本科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科

生和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一档每生每年 2200 元、二档每生

每年 3300 元、三档每生每年 4400 元，退役士兵每生每年 3300

元。 

3.本科生省政府奖学金。用于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科生。

每生每年 6000元。 

4.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

济困难的全日制本科生。每生每年 5000元。 

5.本科生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

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科生。每生每年 5000元。 

6.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按照《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院发〔2022〕

34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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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级专项资助项目 

1.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

金。用于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疆、西藏和青海

海北籍少数民族全日制本科生。每生每年 5000元。 

2.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资助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和在校生。本科生每生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16000元、研

究生每生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0元。 

3.山东籍特殊困难学生学费减免。用于资助山东籍全日制本

科生中脱贫享受政策、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孤儿、烈士子女

等特殊困难学生。每生每年减免不超过 8000 元。 

4.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

为军士、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高校学生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学费减免。本科生每生每年不超过 16000 元、研究生

每生每年不超过 20000元。 

5.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补偿。用于资助到山东省财政

困难县艰苦行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和县级特殊教育学校任教的

应、往届毕业生，且服务年限连续达 3 年及以上。本科生每生每

年最高不超过 16000 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00元。 

（四）社会资助项目 

用于奖励优秀学生或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资助对象及标准根据捐赠者意向执行。 

第八条 资助纪律。资助工作严格按照上级和学校相关制度要

求，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开展。对工作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以及违反相关资助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学校将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学生通过提供虚假材料、虚报瞒报等不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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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获得奖助学金的，一经核实，取消受助资格、追回所获奖励，

并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山东工商学院学生资助

管理条例》（院发〔2017〕5 号）、《山东工商学院国家奖学金省政

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修订）》（院发

〔2012〕73号）、《山东工商学院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

大学生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院发〔2016〕132 号）等相关文件

同时废止。 

第十条 本办法中涉及的文件，如有新修订，以新修订文件为

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附件：1.山东工商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则 

2.山东工商学院本科生奖学金实施细则 

3.山东工商学院本科生助学金实施细则 

4.山东工商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细则 

5.山东工商学院临时困难补助实施细则 

6.山东工商学院特殊困难学生学费减免实施细则 

7.山东工商学院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实施细则 

8.山东工商学院社会捐助金实施细则 

 

 

 

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4年 3月 21日印发 

(共印 2份) 


